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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共享单车市场难共享

的具体表现包括：越权设定特许

经营权，变相设置行政许可；指

定国企独家经营，强制收取管理

服务费；设置不合理准入门槛，

强制外地企业在本地注册。

专报中提到的案例，在本

次国家发展改革委通报中多作

为典型案例提及。督查组进一

步调研发现，全国不少地方存

在类似问题并出现蔓延势头，

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共享单车的

涨价潮，亟须引起有关部门高

度重视。

公开信息显示，云南临沧市

临翔区、文山砚山、楚雄州元谋和

大姚、玉溪江川、曲靖罗平等城市

也存在上述情形。业界人士表

示，国家发展改革委通报中提到

的城市，不合理收费现象得到了

遏制，“我们希望有关部门继续跟

进那些尚未取消（不合理做法）的

城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

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

记者获悉，专报提到，根据

交通运输部等 10 部门《关于鼓

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

展的指导意见》，城市人民政府

是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共享单

车）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充分发

挥自主权和创造性，因地制宜、

因城施策，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

发展模式。

针对发现的问题，督查组督

促云南省立即组织开展排查整

改。考虑到此类问题在其他省

份也不同程度存在，督查组提出

以下4条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地方财

政支持力度。二是加强共享单

车行业管理的顶层设计。三是

进一步完善合法性审查和公平

竞争审查机制。四是在全国范

围部署开展违反公平竞争问题

专项检查行动。

记者注意到，除广西钦州

外，国家发展改革委通报的案

例均已完成整改。今年 9月，昆

明市城市管理局邀请在昆明运

营的 3家企业，结合企业自身运

营管理实际，通过技术手段将

共享单车运行电子围栏范围覆

盖呈贡区，规范区内共享单车

运营管理，并鼓励其他市场主

体在呈贡区投放共享自行车，

与昆明公交集团的有桩公共自

行车形成互补。

（据《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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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日前对23个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典型案例（第四批）进行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全面

自查自纠，认真学习有关经验做法。共享（电）单车的独家垄断经营问题，是本次通报的重点，总计达15起，占比超过

65%。

本次通报的背景之一是，今年8月下旬在山西、湖南、云南等地展开的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共享（电）单车市场系督

查重点。业界人士透露，此次督查指出，一些地方政府越权设定共享（电）单车特许经营权，强制收取服务费用，抬高市

场准入门槛。这些做法违反了公平竞争制度要求，苗头在全国呈蔓延趋势，亟须引起高度重视。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

意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

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案例归集和

通报制度的通知》有关工作要求，会

同有关部门、地方发展改革委和第

三方机构，对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情况进行排查处理，形成《违背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典型案例及处理情

况（第4期）》，予以通报。

本次通报的 23起案例，涉及旅

行社准入经营、建筑垃圾运输、烟花

爆竹配送等。其中包括：云南省西

双版纳州、丽江市文化和旅游部门

因旅游市场净化整治，未按相关规

定开展审批，影响当地旅行社准入

经营；山东省滨州市城市管理局设

置不合理市场准入条件，限制小规

模运输企业在本地开展建筑垃圾运

输经营；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

白县应急管理局违规限制烟花爆竹

批发企业自由配送经营。

通报案例中各地对共享单车或

共享电单车的违规监管行为共 15
起，占比超过 65%，涉及云南昆明、

大理，湖南张家界，山东滨州、高密，

广西钦州，湖北随州等地。

这些地方对共享（电）单车的违

规监管行为包括：签订独家战略合

作协议、公开拍卖特许经营权、限制

其他共享（电）单车企业准入经营

等。以山东滨州为例，据通报，滨州

市城市管理局与共享单车企业签订

独家战略合作协议，限制其他共享

单车企业准入经营。

共享（电）单车能为城市居民的

短途出行提供便利，解决群众出行

“最后一公里”难题，已被视作城市

绿色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美团与

中山大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

建设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相关报告认

为，共享（电）单车经营模式在县域

城市极具前景。

“突飞猛进”的背后是“无序投放”

的指责。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为做好

共享单车管理，各地纷纷出台办法，对

投放企业及数量进行限制，以避免非

准入企业违规投放，“主管部门实行总

量控制原则，通过牌照管理对各家共

享单车企业的投放量进行控制。”

宣威市是云南人口规模第二大

县级市。今年5月，宣威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对宣威市范围内城区 9街
道1万辆共享（电）单车6年经营权进

行公开招标。因变相设置市场准入

条件，限制共享单车企业准入经营，

宣威成为此次被通报的典型。

宣威市市长许韶发此前向记者

解释，对共享（电）单车的特许经营

进行公开招投标是公平竞争的体

现。他指出，共享（电）单车是新业

态，“方便了群众出行，但也带来管

理难题。管好了是城市风景线，管

不好，变成了城市的负担。”

2018 年至 2021 年共享（电）单

车在各地呈井喷态势。西南某共享

（电）单车企业员工李孝国介绍，共

享（电）单车产业链复杂，对城市容

貌管理、交通秩序管控与公众出行

安全保障提出挑战。各地对共享

（电）单车特许经营权进行拍卖后，其

扩张步伐才有所放缓。

地方政府对共享单车“特许经

营权”进行拍卖，既是加强监管，也

不排除是从财政补血的角度考量，

但当前这种做法既涉嫌违反《反垄

断法》，又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精神相违背。光明网评论员文章指

出，共享单车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

补充形式，具有相当程度的“准公共

性”，其特许经营权不能完全按照市

场规则进行拍卖。

据悉，今年8月，国务院第十四督

查组赴云南就共享单车市场准入情

况开展督查调研，发现云南部分地方

越权设定共享单车特许经营权，强制

向中标企业收取高额管理服务费，对

外地企业设置不合理准入门槛，违

反了公平竞争制度要求。参加了相

关座谈的人士透露，此次督查调研

属于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的一部

分，最终形成专报。督查组指出，云

南共享单车市场企业难“共享”。

各地被要求破除垄断
共享单车市场迎变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通报：
多起对共享单车市场违规监管案例

督查专报：
部分地方越权设“特许经营权”

1

2
如何破局？
督查组给出4条建议3


